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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採購法第 35條所定替代方案之運用研討會紀錄

壹、開會時間：107年 5月 22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30分

貳、開會地點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1會議室

參、主持人：高副主任委員福堯

肆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（如附簽到表）　　　　　記錄：陳家慶

伍、會議緣起：

一、台北市美國商會於 2017年臺灣白皮書建議「在選定的重

大工程上，允許在投標時由廠商提出替代方案」，提及

「一流的國際廠商多具有在投標時提出替代方案的能力，

在保證不損害功能情形下，還能替業主節省建造費用和工

期。在國際工程界，廠商除提報按照原始設計估算的建議

書外，允許另外提報替代方案的情形所在多有，我們認為

台灣工程界已經成熟到可以採用這種辦法的時候了。」

二、依政府採購法（下稱採購法）第 35條規定：「機關得於

招標文件中規定，允許廠商在不降低原有功能條件下，得

就技術、工法、材料或設備，提出可縮減工期、減省經費

或提高效率之替代方案。其實施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

之。」工程會依上開授權訂定之替代方案實施辦法規定，

機關於招標文件訂明廠商得提出替代方案之時機分為 2

種：(1)於截止投標期限前提出；(2)於得標後使用前提出。

三、工程會於辦理公共建設計畫審議時，針對 10億元以上之

個案，已要求機關辦理替選方案評估，並將評估內容納為

審議之必要文件。 

四、據台北市美國商會表示：

(一)目前採購法令與投標須知範本內容對於替代方案已有

完備規範下，希望政府在選定的重大工程上，鼓勵招



第 2頁，共 8頁

標機關於招標文件載明允許在投標時由廠商提出替代

方案，以改善實務執行面不允許替代方案之情形。

(二)希望設計者在設計階段擬訂工法時，多保留空間允許

由施工廠商選擇工法，讓有新技術能力之廠商亦可參

與；已完成基本設計之統包採購，有可能在基本設計

就限制了未來統包商發揮空間；此外，招標文件之商

業條款也建議多保留彈性。

五、為瞭解各機關辦理情形及國內外案例，爰召開本研討會交

流意見。

陸、工程會說明替代方案相關規定（如附件 1）。

柒、發言摘要：（依首次發言順序）

一、台北市美國商會：

(一)簡報詳附件 2。

(二)美商瞭解有關替代方案之法令已完備，對出席會議參

與討論之機關表示謝意，希望藉此會議，瞭解各機關

對執行替代方案之困難處。

(三)有關替代方案，不只在技術方面，還有財務等方面。

主要為業主帶來成本上的節省、工期的縮短，甚至品

質的提升，及未來營運成本的降低。

(四)商會簡報所提 2個基本案例之外，尚有其他包括交通

建設、能源建設等案例可提供，可在會議討論中適時

提出交流。

(五)商會會員廠商正參與中油公司採購案投標，雖會依照

招標文件規定投標，但其實該廠商有更節省成本、縮

短工期之不同作法。

(六)目前多數機關訂定之規範多屬產品規範而非功能規

範，由於須滿足太多細節，廠商發揮空間有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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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招標機關可能有避免麻煩之心態而排除使用替代方

案，建議工程會可適時向各機關解釋此合法機制，鼓

勵採用替代方案。

(八)此外，機關如未允許廠商於投標時提出替代方案，而

廠商提出替代方案者，是否會被機關判定資格不符。

(九)採購法已施行多年，幾乎無機關允許廠商於投標時提

出替代方案，期望透國國發會執行職權，或在座機關

能率先改變此狀態，商會會員將盡心參與。

二、中華價值管理學會：

(一)如何實現替代方案，廠商應有相當的把握，及完整執

行替代方案之能力，而非僅提出見解。

(二)目前尚欠缺一套系統化執行替代方案的招標文件，替

代方案是要利用民間的活力及能力來執行公共工程，

故如有一套完整的招標文件，能讓機關人員沒有執行

壓力，機關首長才會同意採用。

(三)製作一個好的替代方案計畫，需要充份的時間，故招

標時應有合理的等標期。

(四)機關首長須具有推動之決心。

(五)本學會刻推動對執行價值工程的人員及計畫書製作之

第三者認證，對業主是保障，對廠商有依據。

三、臺北市政府：

(一)商會簡報所述經濟性替代方案，關於招標文件付款條

件之修改，可透過廠商提出疑義之方式進行。關於施

工規範細節過多情形，可經由採最有利標決標，搭配

性能規範，以評選最有利方案。履約階段則多以廠商

提出契約變更之方式辦理。

(二)本府未採用替代方案之疑慮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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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如何訂定允許提出替代方案之項目。

２、審標期間須審查替代方案，有一定困難度。

３、採用替代方案決標，原設計服務費是否須扣款。

四、桃園市政府：

(一)當細部設計已完成，單價已決定，如允許招標階段提

出替代方案，似對原設計及審查的質疑，故替代方案

應該是在規劃階段就要決定。只有在少數情況下，例

如施工廠商較技術服務廠商更瞭解地質狀況，才會允

許投標時提出替代方案。

(二)至於商會所提付款條件乙事，本府採購契約已有按月

估驗計價之內容，驗收前最多可估驗至契約總金額 95

%，即是一種對廠商的融資。

五、內政部（營建署）：設計完成後如允許投標廠商提出替代

方案，似乎是對細部設計及審查結果之質疑，故本署多採

用統包方式，由廠商自行提出設計，以避免機關委託設計

結果受到質疑。

六、新北市政府：

(一)本府投標須知範本已有採用替代方案之選項供招標機

關勾選，但通常無機關採用。

(二)訂約廠商如認為原設計有疑義，或提出更有利於機關

之標的，契約已有廠商可提出契約變更之內容，據以

執行。此種契約變更方式較替代方案常見。

(三)採用替代方案決標後，原技術服務契約如係以建造費

用百分比法計費者，其建造費用是否為主方案之底

價。

七、臺中市政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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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本府建築案自 105年起即配合工程會政策推動最有利

標，且不限於巨額之採購案件。

(二)審查替代方案所費時間，及審查之廣度，是否會忽略

替代方案之缺點或引起其他爭議，此為採購人員最關

心之處。

(三)建議於完成基本設計審議後，即可公開徵求廠商提供

可行方案，經機關評估採用後納入招標文件，惟招標

時不再允許廠商提出替代方案。

八、交通部：

(一)認同中華價值管理學會所述意見。

(二)如採廠商所提替代方案，廠商是否須承擔設計責任。

九、中油公司：機關辦理採購過程中，廠商有許多機會向機關

提出建議，惟是否允許廠商提出替代方式，涉及機關製作

招標文件及審查替代方案之能力，最後須由機關評估是否

接受廠商之建議。

十、台電公司：出席代表主要負責財物採購業務，並無使用替

代方案之案例。

十一、臺南市政府：

(一)本府尚無機關於招標文件勾選允許廠商提出替代方案

之案例。

(二)當主方案被替代方案取代後，須考量原技術服務廠商

是否有專業能力執行監造。

十二、國家發展委員會：

(一)有關中長程計畫審議，國發會係就規劃面蒐集跨部會

之審議意見，所涉及不同政策方向規劃之選擇，與本

次會議之主題替代方案屬不同位階。審議決定後，交

由主政機關執行，回歸採購法相關機制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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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商會會員如發現適合採用替代方案之採購個案，建議

向工程會反映，以利工程會予以協助。

十三、工程會蘇主任秘書明通：

(一)査核金額以上之工程採購，機關在正式招標前通常會

辦理招標文件公開閱覽，此為廠商第 1次向機關提出

意見的機會，機關收到後會評估是否接受廠商之建

議，並回復廠商。俟正式招標後，在等標期間，有意

願的廠商皆可依採購法第 41條規定，以書面表達意

見，此為廠商第 2次表達意見之機會。如認為招標文

件有違法情形，得以書面向機關提出異議。

(二)如招標文件未允許廠商於截止投標期限前提出替代方

案，但允許於得標後提出者，得標後仍有機會提出替

代方案；如招標文件未允許提出替代方案，仍有另一

機制，例如「採購契約要項」第 21點及契約範本內

容。廠商認為有比原契約更優或對業主更有利的方

案，可以向業主提出，雖其名稱非替代方案，但有替

代方案之本質。

(三)故採購法規及實務（包括契約範本等），已可執行替

代方案，至於是否採行，其關鍵在於機關面對此議題

之態度。臺灣較著名之替代方案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建

設百億瘦身計畫，包括在月台長度不變之條件下，調

整首節及末節車廂處之候車面積，以縮小開發量體、

營運期間能源消耗及清潔面積等，進而降低成本，此

為訂約後執行替代方案（價值工程）之案例。

(四)如機關於招標文件允許廠商投標時提出替代方案，而

廠商所提主方案合於招標文件規定，並不會因替代方

案不合規定或不予採用，致影響投標廠商之合格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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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部分機關代表所提，當採用廠商之替代方案後，廠商

是否須承擔細部設計責任疑義，替代方案實施辦法第 2

條第 1項第 6款已規定，機關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允許

投標廠商於截止投標期限前提出替代方案者，招標文

件應訂明以替代方案決標後得標廠商應遵循之事項；

第 7條規定：「依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款採用替代方案

決標者，廠商於決標後須提出之資料及提出時限，應

預留機關所定審查作業之時間。廠商履行替代方案所

需之調查、研究、試驗、設計等費用，由廠商負擔或

包含於標價中。機關實施替代方案所增加之必要費

用，亦同。」故採用替代方案決標時，如已改變原細

部設計內容，係由提出替代方案之廠商負責設計，而

非原技術服務廠商負責。履約階段提出替代方案者，

處理方式亦同。

(六)採最低標決標之案件，底價係於開標前訂定，機關無

法為替代方案訂定底價。故以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費

之技術服務契約，其建造費用為主方案之底價。如機

關認為訂定底價確有困難，最低標案件亦可不訂底

價。部分機關提到訂定性能規範採最有利標決標，由

投標廠商發揮其技術工法及創意，此亦為可行方式。

(七)商會會員如對徵求廠商意見階段之採購個案，認為適

合採用替代方案，而機關拒絕會員之建議者，請向工

程會反映；於等標期間之個案，如認為有部分項目適

合採用替代方案者，請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建議，

並副知工程會，以利工程會予以協助，必要時邀集相

關機關開會討論，此為較務實之作法。

十四、工程會技術處：



第 8頁，共 8頁

(一)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作業，依

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」辦

理，主管機關為國發會。該編審要點已載明計畫內容

包括「替選方案」之分析及評估，與本次會議主題由

廠商提出之替代方案不同。

(二)計畫進入基本設計審議階段後，依工程會訂定之「政

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」及該要點基本

設計階段之必要圖說規定，審議內容包括「替選方

案」之評估報告，且替選方案評估宜由非屬原規劃設

計人員辦理。

捌、會議結論：

一、本次會議紀錄及簡報，請檢送各機關參考，並公開於工程

會網站。

二、替代方案實施辦法於 91年 6月 19日修正迄今，與會機關

如有修正建議，請提供工程會參考，必要時工程會將啟動

該辦法之修正作業，以使法規務實可行。

玖、散會（上午 11時 50分）


